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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
盟
國
際
運
輸
集
團
學
校
獎
學
金
申
請
辦
法 

 

一
、
發
放
對
象
：
基
隆
市
、
台
北
市
、
新
北
市
、
苗
栗
縣
和
彰
化
縣
之
國
中
、
高
中
學
生
。 

二
、
申
請
條
件
：
因
家
境
清
寒
或
家
庭
遭
遇
變
故
，
致
影
響
就
學
或
發
生
困
難
者
。 

（
為
避
免
資
源
重
覆
申
請
，
以
本
學
年
度
未
取
得
政
府
及
其
它
單
位
的
獎
學
金
及
營
養
午

餐
、
…
等
贊
助
者
為
首
選
，
若
有
接
受
其
它
任
何
單
位
資
助
，
將
不
予
補
助
。
） 

三
、
贊
助
金
額
：
每
學
期
學
業
成
績
每
學
科
皆
達65

分
以
上
之
國
中
、
高
中
學
生
每
名
新
台
幣

5
,00

0

元
；
另
每
學
科
皆
達70
分
以
上
之
高
中
學
生
每
名
新
台
幣8,

00
0

元
。 

四
、
贊
助
名
額
：
每
一
學
期
上
限30

0

名
。
因
贊
助
學
校
眾
多
，
為
使
所
有
清
寒
學
生
皆
能
受

到
幫
助
，
自
今
年
度
起
每
校
名
額
限
定2

0
名
。（
以
申
請
時
間
順
序
計
算
，
額
滿
為
止
。
） 

五
、
申
請
時
間
：
本
學
期
自
即
日
起
至3

月3
1

日
止
（
逾
期
不
候
）
。 

六
、
申
請
郵
寄
：
士
盟
國
際
運
輸
集
團
，11

57
7

台
北
市
八
德
路
四
段77

8

號
二
樓
。 

電
話
：0

2-2
786

698
8

分
機28

5

李
經
理
，e-

mai
l:n

ick
lee

@ut
fr
eig

ht.
com

。 

七
、
申
請
文
件
： 

（
一
）
申
請
書
一
份
。 

（
二
）
戶
口
名
簿
影
本
一
份
。 

（
三
）
低
收
入
戶
證
明
（
正
本
，
不
接
受
影
本
）、
或
里
長
辦
公
室
清
寒
證
明
（
正
本
）、

或
突
遭
變
故
證
明
或
殘
障
手
冊
影
本
。 

（
四
）
學
校
出
示
訪
談
證
明
文
件
。
導
師
簽
名
。 

（
五
）
上
學
期
成
績
單
品
德
優
良
者
。
（
單
科
成
績
未
達65

分
，
不
得
申
請
） 

（
六
）
心
得
報
告
：
首
次
申
請
者
請
寫
李
惠
綿
教
授
『
用
手
走
路
的
人
』，
第
二
次
申
請
者

請
寫
簡
媜
教
授
『
老
師
的
十
二
樣
見
面
禮
』，
第
三
次
申
請
者
請
寫
李
家
同
教
授 

『
第
二
十
一
頁
』，
第
四
次(

含)

以
上
申
請
者
則
由
貴
校
負
責
推
薦
申
請
的
班
級
導

師
指
定
閱
讀
書
籍
。 

八
、
其
它
： 

（
一
）
如
有
下
列
情
事
，
即
取
消
受
獎
資
格
： 

A.
跨
級
申
請
（
例
如
國
一
拿
小
學
成
績
單
、
高
一
拿
國
三
成
績
單
…
餘
類
推
）。 

B.
休
學
或
一
個
月
以
上
沒
有
音
訊
者
。 

C.
申
請
文
件
若
缺
少
任
何
其
中
一
項
，
即
取
消
申
請
資
格
。 

D.
發
現
同
時
申
請
一
個
以
上
獎
學
金
者
。 

（
二
）
學
生
具
領
本
獎
學
金
後
休
學
者
，
不
予
收
回
，
惟
次
學
期
復
學
後
，
不
得
再
申
請
。 

（
三
）
審
核
結
果
以
書
面
資
料
寄
發
通
知
。 

士
盟
國
際
通
運
股
份
有
限
公
司 

董
事
長 

黃 

繼 

輝 

 

 


